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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商品房预售款缴存情况自查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了加强我区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保证商品房预售款专款专用。根据《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款应当全部存入商品房预售款监管专用帐户。我局将于7月下旬对我区商品房预售款缴存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已预售而未存入存至预售款专用账户的项目，将作进一步的监管。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预售款自查

请现有南海区商品房预售款专用帐户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结合专用帐户的资金情况认真填写《南海区商品房预售款自查表》,并于2018年7月30日前报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项目检查阶段

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项目自查情况进行检查,对严重违反《佛山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项目,我局将作进一步的监管。

附件：南海区商品房预售款自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19日        
（联系人：简铭聪，联系电话：8628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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